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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勤服务中心应急工程项目管理办法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工程管理办法》、住建部《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》、《江苏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实施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《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修缮及小型基建工程项目管理规定》，为规范学校应急工程项目管理，建立快速、高效、廉洁的应急处置机制，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和学校正常秩序，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学校规章制度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应急、抢修工程是指突发事件造成的、危及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安全的、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完成的抢险修复的工程，以及对学校正常教学、科研、学生生活等秩序有较大影响的必须在短时间内予以安排处置的工程。若不立即处置，将导致以下后果之一：

1、对师生人身安全构成直接、严重威胁的；

2、导致学校教学、科研、生活等核心功能大面积中断或瘫痪；

3、面临上级主管部门的紧急要求或造成重大负面社会影响的；

4、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、防灾减灾或临时性重要检查，必须紧急实施的工程；

5、施工过程中工程量变化较大，难以预先核算工程量的；

6、关系师生切身利益，但时间不足以进行正常立项流程的；

7、面临重要比赛、活动的。

工程范围包括但不限于：水电暖气管网爆裂、供电及通讯电缆损毁、建筑结构或围墙护坡坍塌、实验室安全紧急整改、防汛防火设施突发失效、防疫隔离设施紧急搭建、隐蔽工程的维修、需高空作业的项目、墙面地面等存在安全隐患的零散维修、国赛省赛等应急项目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核心原则有以下几点：

1、生命至上，安全第一。始终将保障安全作为首要任务。

2、快速响应，效率优先。建立绿色通道，特事特办，先行处置。

3、权责清晰，规范透明。明确各部门职责，在追求效率的同时，确保关键环节规范、透明，过程可追溯。

4、全程监控，防范风险。强化事前、事中、事后监督，重点防范廉政风险，杜绝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和权力滥用，避免可以正常立项的项目被划为应急项目。
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

第四条 学校后勤服务中心是应急工程的主管部门，主要职责：负责接报、初步研判、提出启动建议；负责组织现场抢险施工与管理；负责组织事后补立项、工程验收和资料归档。

第五条 协同部门
1、使用单位：参与现场确认，配合施工协调与验收。

2、审计处或外审单位：负责对应急工程进行全过程跟踪审计，对工程量、单价、洽商变更进行实时审核与监督。

3、财务处：负责管理应急工程专项资金，确保资金及时支付，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。

4、保卫处：负责施工现场安全警戒、消防和交通疏导。

5、其他相关部门（如建筑学院、信息学院等）：提供技术支持和专业指导。

第六条 决策机构

1、分管校领导：负责授权或批准启动应急工程程序。

2、学校办公会等：负责对重大应急工程项目的事后补立项报告进行审议和追认。

第三章 管理程序与关键控制点

第七条 后勤服务中心接到报告后，须立即派员赴现场勘查，并在2小时内完成初步研判，判断事件为一般紧急情况还是特别紧急情况，并形成处理建议。

1、一般紧急情况：立即口头汇报，并通过电子信息手段向分管校领导进行汇报，确保工作留痕，经同意后启动。

2、特别紧急情况（如严重漏水、漏电、坍塌等）：主管部门负责人可临机决断，先行指令施工队伍进场抢险，同时向分管校领导和主要校领导报备。

第八条 施工单位应本着及时、合规的原则确定，并进行全过程管理。

1、入围服务单位库制度：建立并动态维护学校入库施工单位。入库单位需经过公开征集、综合评审、集体决策等程序，确保其具备相应资质和良好信誉。

2、施工方确定方法：应急工程优先从储备库中指定施工单位，并记录决策过程。若库内单位不具备相关资质或施工能力，由主管部门、审计处、财务处共同参与，通过方案快速比选（至少三家）或竞争性谈判方式在2个工作日内确定，形成书面纪要。

3、极端特殊情况：对专业性极强（如高压供电、压力容器）的抢修，可在汇报校领导后指定唯一有资质的单位，但必须附详细书面说明，由参与部门会签。

第九条 过程监督与留痕机制

4、所有工程量、施工范围、使用材料的确认，必须由施工单位、后勤服务中心现场代表、审计处（或委托的第三方造价咨询）人员共同现场测量、签字确认。避免事后补签或单方确认，如情况紧急确实无法组织现场签证确认的，应向上级领导汇报并留存相关影像资料。

5、对险情现状、施工前、中、后全过程进行全过程的影像记录，作为审计和归档的必要依据。

6、审计人员应会同后勤服务中心深入现场，对主要材料品牌规格、隐蔽工程等关键环节进行复核，对工程变更进行实时审核。

7、应急、抢修工程完工后，归口管理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及相关人员参与验收，验收合格后签字确认

第十条 应急工程应实行事后补办与追认程序。

1、应急工程完工后7个工作日内，主管部门须编制详细的《应急工程项目补立项报告》，附全部签证、影像、审计意见等资料，报校长办公会审议追认。

2、凭追认批复和审计报告，入库单位根据入库时签订的合同履行相关结算手续，非入库单位需补签合同。财务处依据合同、审计报告和完整审批流程进行结算支付。未完成审计的，不得办理结算。

第四章 监督与问责

第十一条 应急工程项目应实行必要的监督机制。学校审计部门对应急工程管理全过程进行再监督。应急工程的补立项报告、审计结果（除涉密内容外）应在一定范围内公开，接受监督。

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将启动审查机制，判断是否违规：

1、将非应急工程套用应急程序，化整为零规避招标的。

2、违反规定确定施工单位。

3、与施工单位串通，虚报工程量、抬高材料价格的。

4、响应迟缓、推诿扯皮，或因管理不善导致次生灾害、重大浪费或安全事故的。

5、伪造、篡改现场签证、影像。

有以上情形或其他违规行为的，按相关法律法规和学校管理制度进行处理。

第五章  附则
第十三条 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明确的各工程归口管理部门。
第十四条 工程归口管理部门应遵守内控制度，合理控制工程造价，确保工程质量。
第十五条 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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